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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逗陣繞法院」法律問題座談會紀錄

時間：112 年 4 月 6 日 14 時至 15 時

地點：本院七樓簡報室

主持人：方代理科長偉皓

紀錄：馮錄事忻瑀

一、開場

方代理科長偉皓：各位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葫蘆社區生活

學苑的姊妹們大家好，我是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紀錄二

科代理科長方偉皓。非常歡迎大家來「逗陣繞法院」，

今天的座談會有兩大主題。今年是 112 年，對司法界

是重要的一年，有兩件大事要發生了，知道是哪兩件

事嗎？

民眾：國民法官。

方代理科長偉皓：第一件是「國民法官」，第二件是「行政

訴訟堅實第一審新制」，普通法院行政訴訟庭在今年 8

月 15 日即將回歸到行政法院。

二、國民法官制度簡介 Q&A

方代理科長偉皓：知道什麼是國民法官嗎？

民眾：是由一般的人民當法官嗎？

方代理科長偉皓：就是人民當法官的意思。國民法官不只

聽審判，還需要參與審判。只要是中華民國國民，年

滿 23 歲，並且在地院轄區連續居住 4 個月以上，就有

資格被抽中。國民法官的產生方式是隨機抽籤，挑選



2

出一批人來參與重大刑事案件，全程和職業法官一起

審判、共同討論，決定被告是否有罪以及如何量刑。

這個制度的產生是司法國是會議所達成的共識。過去

幾年來臺灣職業法官做出的一些判決跟國民的感情差

距太大，造成許多民眾認為司法是封閉的。為了聽聽

人民的意見，讓人民能與法官及當事人對話，藉由人

民參與讓司法審判過程更加透明而引進這個制度。

有一些人不能當國民法官，例如從事法律相關工作、

牽涉刑事案件、因心智狀態不能或較難與他人溝通，

而受到法院監護或輔助宣告、未完成國民教育、與案

件相關或是其他有事證難以公平審判。宣導影片裡許

效舜說：「我要當國民法官，來審自己的案子。」可不

可以？

民眾：不可以。

方代理科長偉皓：國民法官的產生要經過篩選，篩選的資

料庫在戶政機關，他們會提供初選名冊。之後經過地

方法院形成複選名冊，再從中抽籤。這個制度自今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但有沒有人聽過哪個有國民法官參

與的案子開始審理了？

民眾：沒有。

方代理科長偉皓：這是因為有的法官還在準備程序，案子

一進來不是馬上就能進入開庭狀態，需要先經過準備

程序，把相關的爭點、證據都準備好。經過準備程序

再選任國民法官比較有效率，不會耗費司法資源。原

則上一個案子裡有幾位國民法官大家知道嗎？

民眾：6 個。

方代理科長偉皓：但為因應有人臨時不能出席的狀況，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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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設有備位國民法官 1〜4 個人。所以要先抽很多人，

詢問是否有特殊事由不能出席。例如老師、學生可以

以需要上課之正當事由拒絕擔任。若無正當事由，請

把國民法官想像成「司法的教召」，教召是不是一種義

務？

民眾：對。

方代理科長偉皓：所以除非有正當事由，不然原則上都要

去。假設抽了 50 人，可以來的有 45 人，就要再從中

抽 6 個正選的國民法官，和 1〜4 個備選的國民法官。

須檢視這人選中有無資格不符須排除者，再由兩造個

別詢問、行使排除權。排除權在美國的陪審團制度裡

也有，會先讓兩造律師詢問，若認為選出來的陪審團

人選有偏頗，雖然有排除人數限制，但律師可以不附

任何理由行使排除權。之後便正式進入抽籤，抽出正

選的國民法官執行審判任務，而備位的國民法官仍須

在場，以便正選的國民法官不能出席時遞補。

國民法官有什麼樣的權利呢？可以請公假。公假有沒

有薪水？

民眾：有。

方代理科長偉皓：請公假來當國民法官是有薪水的，如果

雇主因此扣薪，可不可以？

民眾：不可以。

方代理科長偉皓：如果雇主這麼做可以去投訴。那可不可

以叫勞工請自己的休假？

民眾：不可以。

方代理科長偉皓：那可不可以拒絕當國民法官？可以的。

有一些正當事由，例如 70 歲以上，或是發生地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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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家裡有人生病，而你是主要照顧的人，但是必須

提出證明。法院會寄調查表給人民，收到通知單後，

若無正當事由，就須在指定時間到法院報到。國民法

官的個人資料都會以保密的方式呈現，以保護國民法

官。裁判書上都會有職業法官的名字，但國民法官會

用「1 號國民法官」「2 號國民法官」的方式形成。歐

美的「陪審員 1」「陪審員 2」也是同理，都不會洩漏

個人資料。國民法官在審理、參加評議的過程中也有

保密義務。有人知道評議是什麼意思嗎？

民眾：不知道。

方代理科長偉皓：評議指的是開完庭之後，要開會討論的

會議，所有的法官要去討論該怎麼判罪名和刑期。評

議的過程也要保密，不能洩漏「某國民法官發表的意

見和其他人不一樣」，那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最後依據

的是全體的意見。國民法官的義務總共有 8 個：宣

誓、獨立公正、守密、參與審判、全程到庭、參與評

議、據實陳述，還要聽從職業法官的訴訟指揮。國民

法官可以審理什麼案件？一開始司法院訂定這個政策

有沒有辦法全面讓國民法官參與？

民眾：沒有。

方代理科長偉皓：司法資源包括有經費和空間都是有限

的，所以司法院在一開始實施時是比較保守的，就只

限人民最關注的案件，也就是「重大刑案」。今年開始

適用的是「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的案件，最

典型的是什麼？

民眾：殺人案。

方代理科長偉皓：或是故意傷害致死，但過失致死不算。



5

知道司法院統計下來一年大概有幾件這種案子嗎？

民眾：不知道。

方代理科長偉皓：大約 600 件，這樣一來光是正選國民法

官就需要 3,600 名以上。這套制度等施行了幾年之後

會慢慢放寬，如果成效很好，人民也熟悉了，在 115

年預計放寬到「最輕本刑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國民法官要認定事實，決定判什麼罪，還有量多少

刑。過程如同剛剛所說，受命法官先進行準備程序，

進入審理時就會進行選任程序選國民法官，選出來後

正選和備位的國民法官都要進行宣誓。

知道審判長是什麼嗎？一般的職業法官有幾位？

民眾：3 位。

方代理科長偉皓：3 位法官中最資深的就是審判長，但審判

長不一定是承辦法官。承辦法官一般叫受命法官。開

庭時訴訟指揮是由審判長指揮，另外兩位分別是受命

法官和陪席法官。因為擔任國民法官的人很多是第一

次進法庭，有許多地方不了解，所以會由審判長說明

開庭程序，以及應注意的事項。開庭後檢察官會陳述

起訴要旨，辯護人也會做開庭陳述，接下來就會進行

調查證據、言詞辯論，也就是訴訟攻防。言詞辯論結

束後就要準備進行判決了。可是職業法官加上國民法

官共有 9 個人，該怎麼判？所以要經過評議，9 個人坐

下來一起討論，達成多數意見再作成判決。判斷是否

有罪的情況，要有 2/3 才算達成多數意見，9 個人裡面

要有幾個？

民眾：6 個。

方代理科長偉皓：這 6 個全部都是國民法官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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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不行。

方代理科長偉皓：至少要有一位職業法官。為什麼？

民眾：因為專業。

方代理科長偉皓：因為要尊重專業。如果 6 個國民法官認

為是這樣，但 3 個職業法官不認為是這樣，那這個案

子可能大有問題。所以至少要各有一位。如果是刑

度，比例就是 1/2，1/2 是幾位？

民眾：3 位？4 位？

方代理科長偉皓：是 5 位。同樣也至少要有各有一位國民

法官和職業法官，不能有任何一邊人數是 0。可是如果

有 3 個答案怎麼辦呢？例如判 8 年的 2 票、判 7 年的 4

票、判 6 年的 3 票的情形，而且都沒有過半，怎麼

辦？

民眾：需要重新決定？

方代理科長偉皓：不是，是把最不利的加到次不利的，如

果過半了，就用次不利的當作結論。以剛剛的例子為

例，8 年的 2 票加上 7 年的 4 票。

民眾：是 6 票。

方代理科長偉皓：6 票過半了，所以結論就會是判 7 年。但

死刑有特別規定，原則上量刑人數要超過 1/2，死刑是

2/3。因為死刑是最嚴重的刑罰，所以一定要達到絕對

多數，至少要 2/3。

今天對國民法官的介紹就到此為止，不知道各位對國

民法官制度有沒有什麼樣的意見，或是想法，可以提

出來一起討論。

以後收到國民法官通知書的話，不要害怕。如果有正

當理由，就在法院給的通知書上勾選，寫上正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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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附上證明書，也許就不用擔任了。但是當國民法

官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民眾：請問當國民法官要報名嗎？

方代理科長偉皓：不是，是抽籤抽出來的。

民眾：請問 70 歲以上還需要去當國民法官嗎？

方代理科長偉皓：可以不去，但是不代表不能去，只是可

以以年滿 70 歲為理由，拒絕成為國民法官。滿足消極

條件是一定不能去，但是有正當理由也可以選擇不行

使。當國民法官是有錢可以領的，知道是多少錢嗎？

民眾：不知道。

方代理科長偉皓：原則上一天 3,000 元，還可以請公假，

有薪水還能學到很多東西。我覺得能夠當法官是一件

很榮耀的事情，而且一輩子可能只有這一次機會可以

坐在法官席上當法官。如果有幸抽中，歡迎來擔任國

民法官。

三、行政法院與行政訴訟新制的簡介

方代理科長偉皓：行政法院可能對大家來說很陌生，也許

有人在今天之前根本不知道有行政法院，而且行政法

院處理的案件和普通法院不一樣。和大家介紹行政法

院的歷史沿革，其實從民國 20、30 年開始就有行政法

院了，但是一直到民國 89 年才做了第一次的改變。也

就是說在民國 89 年以前全臺灣只有一個行政法院一級

一審，那時的行政訴訟法也只有 30 幾條。第二次變革

是民國 89 年之後，創立了 3 所高等行政法院，原來的

行政法院就變成最高行政法院，制度改為二級二審，

行政訴訟法也從 30 幾條暴增到 300 多條。那時進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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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案子就像雪片那麼多，根本辦不完，一年大概有

上萬件，這個月進來的案子恐怕要半年以後法官才審

得到。因為那時行政訴訟是沒有收裁判費的，濫訴現

象因此很嚴重。在民國 97 年的時候，經歷第三次變

革，成立了一個新的法院——智慧財產法院，分走智

慧財產相關案件。什麼叫智慧財產？知道智慧財產法

院管什麼嗎？

民眾：專利。

方代理科長偉皓：還有商標與著作權。智慧財產的核心是

商標、專利，還有著作權。這三個不只行政訴訟有，

民事、刑事也有。所以司法院就把智慧財產的民事、

刑事、行政訴訟合併到同一個法院裡，成立了智財法

院。第四次變革是民國 101 年，契機是交通裁決案

件。交通違規在民國 101 年以前是到地方法院，用刑

事庭的異議程序處理的。可是交通裁決本質上是公法

案件，給刑事庭處理是不太妥當的。但只靠三所高等

行政法院無法分攤交通裁決的案件量，所以最後決定

在各個地方法院普設行政訴訟庭，改成三級二審制。

地方法院的行政訴訟庭除了處理交通裁決外，還處理

簡易案件，金額在 40 萬以下的案子就是簡易案件。40

萬以上就是普通案件，歸高等行政法院管轄。另一種

是收容案件，例如外籍移工逃跑事件。總結來說主要

管轄簡易案件、收容案件和交通裁決案件。112 年 8 月

15 日，這些地方法院簡易庭管轄的案件會被回收到高

等行政法院。

以目前的制度來說，不服地方法院簡易庭的判決，上

訴法院是高等行政法院，也就是本院，只有二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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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所以叫「三級二審」。

接下來介紹的是本院的院舍和組織架構。今天來參訪

法院，覺得法院漂亮嗎？

民眾：漂亮。

方代理科長偉皓：知道本院是民國幾年蓋好的嗎？

民眾：民國 103 年。

方代理科長偉皓：大家都很認真看簡介喔！本院民國 89 年

就成立，那民國 103 年以前本院在哪裡？

民眾：是在士林地院那邊？還是博愛路？

方代理科長偉皓：不是，是和平東路，博愛路上的是司法

院。那時是租一個辦公大樓的五層樓，書記官甚至是

在地下室辦公，到民國 103 年才搬到芝山。算下來經

過不到 10 年，還很新。現在這棟是地下 2 層，地上 9

層，地下的都是停車場，法庭則位於 1 樓、2 樓、3

樓，3 樓以上就是辦公區。坐落的地方是士林區，這邊

靠近芝山捷運站，比較方便的交通方式是捷運。

先來介紹本院組織，法院主要的工作是審判，所以真

正的核心組織是審判組織。審判庭有 1〜8，表示法官

有 2、30 個，每一個法官要歸屬到一個庭，每一庭會

有一個庭長。庭長底下有 4〜5 個法官，這就是一個以

法官為主的審判組織。接下來是一些行政科室，除了

一般行政機關都有的政風、人事、會計等等以外，法

院最特別的是有「書記處」，書記處底下轄管了許多行

政科室，包括紀錄科、審查科、文書科、研考科、訴

訟輔導科、總務科、法警室，都屬於「審判行政組

織」。審判行政組織和一般行政組織是不一樣的，審判

行政是支援法官進行審判，例如紀錄科就是書記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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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庭；法官如果做成判決，會由文書科用印、發文；

審查科幫助法官調卷，因為本院的被告多半是行政機

關，在那些行政機關手上的卷宗就會由審查科調來；

訴訟輔導科是輔導民眾對於訴訟程序上的疑問；還有

總務科、法警室。法警是不是警察？

民眾：不是。

方代理科長偉皓：法警算是警察的一種，可是法警沒有一

般警察的配備。法警是屬於司法警察，只能在司法機

關執行勤務。其他還有各種委員會，像是考績委員

會、自律委員會、職務評定委員會等等。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本院的公共藝術作品，等一下也會

帶大家實地參觀。本院有 4 種公共藝術，設計理念主

要是圍繞「方」與「圓」的平衡對話。第一個是「方

的立足點」，有沒有聽過「無規矩不成方圓」？

民眾：有。

方代理科長偉皓：法律讓人覺得很冰冷，所以用「方」來

形容。可是處理法律爭議是希望最終獲得「圓滿」的

結果。所以這件公共藝術的理念就是「方」與「圓」

的融合，由數個長方形的方塊交疊成一個圓球。第二

個是「圓的擴散」。

民眾：這件長得好像陀螺。

方代理科長偉皓：設計理念是希望將圓滿的結果擴散到社

會的每一個角落。第三個是「對話之門」，看看上面有

兩把鑰匙，一把是圓的，一把是方的，兩把鑰匙互相

對話，象徵司法就是一個對話過程，不但是法官和當

事人之間的對話，也是兩造間的對話。法律問題藉由

對話而變得精采，人民的問題藉由對話獲得解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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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個是外型看起來像剪紙，但材質是鋼材的「喜悅

與圓滿的樹」，總共有兩棵。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行政法院的特色，行政法院是一個

「特別的法院」。之所以特別，是相對於掌管民事和刑

事案件的普通法院。那臺灣除了行政法院外還有什麼

特別的法院？剛剛有提到，民國 97 年是什麼分出去

了？

民眾：智慧財產！

方代理科長偉皓：智慧財產法院就是一個特別法院。高雄

還有一個法院叫少家法院，也就是「少年及家事法

院」。另外還有一個叫「懲戒法院」，有聽過嗎？

民眾：不確定。

方代理科長偉皓：懲戒法院處理的是公務人員的處罰。例

如某個公務員因為貪污被彈劾了，監察院只有彈劾

權，彈劾通過後案子會被送到懲戒法院，由懲戒法院

決定彈劾的法律效果，像是停職、休職、撤職、降級

等等。

行政法院的第二個特色是「公法的法院」。知道什麼是

公法嗎？公法的相對面是私法，公法的意義是「跟公

權力有關的」，代表本院的被告幾乎都是行政機關，因

為行政機關行使的是公權力。普通法院的原告被告是

不是幾乎都是一般老百姓？

民眾：對。

方代理科長偉皓：在行政法院就不是，白話一點來說就是

「民告官」。古時候民告官要打 20 大板，現在會不會

這樣？

民眾：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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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代理科長偉皓：來本院起訴不會被打 20 大板，大家不用

緊張。第三個特色是「專業的法院」，因為本院案件的

性質很多都是非常專業的。六法全書是不是很厚？

民眾：對。

方代理科長偉皓：裡面扣掉民法和刑法，其他幾乎都是和

行政法院有關的。這也導致了本院有很多專業的法

庭，因為一個法官不可能無所不知，他可能精通稅務

知識，但土地就不一定懂了。所以才會分專業法庭，

讓大家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各司其職，不然最後會淪為

鴨子聽雷，讓原告被告給法官上課。而且這些法官還

必須取得專業證照，才能辦案。

第四個是「監督的法院」，本院監督誰？

民眾：政府機關。

方代理科長偉皓：本院的被告與主要監督的對象都是行政

機關。其實本院不但監督行政機關，也監督立法機

關。如果立的法不好，可以聲請憲法法庭判決。

第五個是「日常生活的法院」，是與人民日常生活息息

相關的法院。人們發生民事、刑事糾紛的機會可能不

多，但有沒有可能完全不接觸到行政？不可能。人民

需不需要去戶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或是領政府的

補助？

民眾：要。

方代理科長偉皓：這些都跟行政法院有關係。

現在來看看本院有哪些專庭。本院有稅務專庭，像是

遺產稅、贈與稅、綜合所得所得稅、地價稅、房屋

稅、牌照稅，都是稅務法庭處理。

還有公平交易專庭，處理公平交易法的案件。保險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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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不管是公保、勞保、全民健康保險，都屬於保險

的案件。環境專庭，例如水汙染案件，有聽過環境影

響評估吧？中油在桃園的觀塘工業區蓋三接的環評

案。

民眾：是藻礁公投案。

方代理科長偉皓：那件也歸本院管轄，環評過不過要看本

院判決結果。如果環保署讓環評通過，環保團體和當

地居民會來起訴，如果法院判環評不成立，開發案就

會停止。所以行政法院的判決效力大不大？

民眾：大。

方代理科長偉皓：效力非常大，判決能影響一個國家的政

策。本院法官辦理這些專業的案件，都必須取得相關

的證照。法官每年都必須去進修至少 40 個小時，每年

也都會辦法律座談會和研討會，與其他法院進行業務

交流，增進法官的專業能力。

接下來介紹的是行政訴訟新制的特色，第一個是「地

方行政訴訟庭回歸」，以後本院會有「高等庭」與「地

方庭」。請各位思考，為什麼要在各地區廣設地方庭？

就是為了方便人民就近提訴，但是現在回歸高等行政

法院對人民來說是不是又變得不方便了？

民眾：對。

方代理科長偉皓：於是就產生了「巡迴法庭」。有沒有人知

道「巡迴法庭」是什麼意思？誰去巡迴？

民眾：法官。

方代理科長偉皓：大家很聰明！就是法官去巡迴。知道本

院轄區最遠到哪裡嗎？最遠到離島，金門、馬祖。這

些地區的居民要來臺灣是不是很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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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

方代理科長偉皓：所以就請法官帶著書記官、通譯到那些

地區開庭。這就是巡迴法庭。為了讓人民更親近法

院，所以法官御駕親征，今年 8 月 15 號以後就會開始

運作了。

再來是「遠距視訊審理」，在疫情之前其實使用率不

高，疫情之後才開始變多。人民在家裡使用手機或電

腦，跟法院連線，不用到法院來就可以開庭，遠距開

庭在新制之後也會擴大實施。以這兩個措施來彌補人

民應訴的不便。

也引進了「調解制度」。現行制度只有和解，以後會新

增調解。和解和調解有哪裡不一樣？

民眾：和解是私下？

方代理科長偉皓：和解是兩造，原告和被告在法官的指示

下商量，大家各退一步，達成共識，就可以寫和解筆

錄，案子就和解了，和解筆錄和判決有相同效力。那

調解是什麼呢？調解是只有一個第三人。

民眾：是中立的第三方。

方代理科長偉皓：對，兩造對談，中間人則是協調雙方。

中間人必須有公信力，例如退休的法官、專業學者或

部會首長，兩造會不會比較信任尊重？也比較容易達

成共識？

民眾：會。

方代理科長偉皓：再來是「擴大強制律師代理」，指某些案

子必需由律師代理。其實強制律師代理一定程度上會

妨礙人民的訴訟權，沒有錢請律師一定敗訴。可是大

部分的案子是不強制律師代理的，那為什麼還要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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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制度呢？是因為有些民眾不懂法律但依然提起訴

訟，來到法庭以後也無法說明清楚，會造成法官審理

上的困難，所以才會希望由律師代理。上訴審的情形

也是強制律師代理，因為第一審法院是事實審，但第

二審是法律審，在法律審上要適用法律，而ㄧ般民眾

比較不懂法律，所以才需要請律師代為處理。總之，

在上訴審及較專業的案件，例如環評相關案件等才有

強制律師代理制度。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本院處理過哪些有名的案件。例如

前兩年的公務員年金改革案件，有 1,600 多件、將近 6

萬多人來本院起訴，其中最大的一件當事人人數就高

達 1 萬多人。這件案件的後續如何，大家知道嗎？其

實法官在判案之前就聲請大法官解釋了，最後是由大

法官解釋一槌定音，認定沒有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及法

律不溯及既往原則。還有同性婚姻登記的案件。根據

大法官解釋，同性婚姻可以登記結婚，可是解釋作出

後是不是就沒有爭議了？並沒有。行政機關認為可以

登記的情形僅限於我國國民相互間，如果是一方為我

國國民，另一方為外國人，而外國人的國籍國並不承

認同性婚姻，就不能登記，這些人的結婚登記遭到拒

絕於是就來本院起訴。再來還有 COVID-19 確診隔離提

審事件、公民投票事件。

行政訴訟有哪些類型呢？有這麼多，是不是每個人生

活中一定會碰到的？每年 5 月一定要報稅、被開罰

單、因為違章建築被行政機關裁罰、土地登記、水汙

空汙等環保爭議、勞工、保險、戶政、地政、人事，

這些都歸行政法院管轄。本院管轄範圍寬不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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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很寬。

方代理科長偉皓：每個人的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只要涉

及公權力，都跟行政法院有關。

提起行政訴訟，首先必先確定是公法案件，接下來是

確定起訴法院，根據「以原就被原則」，原告要遷就被

告所在地，原則上是向被告的住居所所在地法院提起

訴訟。但是有一些例外，例如交通裁決案件或是保險

案件。行政訴訟有一非常特別的地方，就是有「訴

願」這個前置程序。這個制度是讓行政機關重新審視

他做的決定。訴願的提起對象是做成該決定機關的上

級機關。再來還有法定期間，訴願必需在 30 日內提

起，訴訟則是在收到訴願決定後 2 個月內提起，超過

期限就會遭到駁回。再來是書狀必需正確，司法院都

有在網路上提供書狀範例。還有必需繳裁判費，裁判

費是「預繳」的性質，原告先繳，但最後會是由敗訴

方負擔。收裁判費有篩選功效，可以篩掉一些不必要

的案件。還要注意「程序不合，實體不究」，也就是說

若不遵守前述程序，實際上法官就不會判斷起訴有無

理由了。也必須具備「訴之聲明」，等下去參觀法庭時

能聽到法官一開始會問「訴之聲明為何？」這是什麼

意思？就是法官在問當事人「你要法院判什麼？」

民眾：就是訴求是什麼？

方代理科長偉皓：因為基於不告不理，法官要在當事人請

求的範圍內判決，超過請求範圍的事項法官是不能判

的，否則就是訴外裁判。假設今天收到一張罰單，訴

之聲明該怎麼說？

民眾：請求撤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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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代理科長偉皓：非常聰明！要請求撤銷這個決定。假設

去申請土地登記，遭到行政機關拒絕，訴之聲明該怎

麼說？這件案件裡有一個拒絕的處分，但如果只聲請

撤銷，撤銷後回復原狀，行政機關有沒有核准？

民眾：沒有。

方代理科長偉皓：但申請人是希望行政機關核准。

民眾：對。

方代理科長偉皓：所以訴之聲明除了請求撤銷外，還要說

「請求准予登記」，這才是提起訴訟的目的。

起訴也必須敘明理由，為何主張爭執事項是違法的？

法律依據是什麼？

一般人對法院的刻板印象包含覺得法官高高在上，或

是判決沒有溫度、恐龍法官、遲來的正義等等。其實

近來針對判決有在改進，盡量寫得白話，讓民眾也看

得懂，也在避免恐龍法官現象。

四、結語

方代理科長偉皓：希望能做到兩造對話溝通的橋樑、依法

行政的監督者，是本院的自我期許。謝謝各位今天的

參與！


